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赴国（境）外交流项目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民族
	
	照片

	政治

面貌
	
	学号
	
	学院
	
	专业
	
	

	申请

国家/地区
	
	申请

学校
	
	是否接受调剂
	
	

	TOEFL/

IELTS
	
	E-mail
	
	联系

方式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



	参加主要社会实践情况：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情况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赴国（境）外交流项目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项目为学生自主申请项目，申请该项目的学生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意外和不确定因素有充分认识并愿自主承担责任；学生赴国（境）外交流期间需全额缴纳本校的学费、住宿费及其他相关杂费；一经入选公示，非特殊原因，不得擅自退出。

2. 学生向二级学院提交证明材料，包括成绩单（含绩点）、TOEFL/IELTS成绩单、奖学金及获奖证书等。由学生及二级学院对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二级学院审核原件后，将证明材料复印件提交外事处。
3. 二级学院审核汇总后，提交外事处的材料为：赴国（境）外交流项目申请审批表(纸质原件含签名、盖章)、证明材料复印件；赴国（境）外交流生申请信息表（学院汇总表）（电子版）。经认定的困难生提交：国（境）外交流助学金申请表（纸质原件含签名、盖章）、成绩证书等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国（境）外交流助学金申请汇总表（电子版）
